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下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 

 

一、对外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公司除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外，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2、报告期公司向子公司担保的情况： 

报告期发生的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8000 万元贷款担保额

度、担保期限为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 

3、独立意见 

公司对外担保无违规行为：（1）公司没有为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关联

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按照公

司董事会审批额度严格执行；（2）报告期末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合

计额度占公司 2018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9.31%；（3）公司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外担保严格执行

审批程序，为全资子公司提供以上担保事项的决议经过董事会 2/3 董事签

署同意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4）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1、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款项合计 2618.08 万元，其中应收贵州

中车绿色环保有限公司货款 2615.68 万元，应收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

0.78 万元，应收中车长江运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1.62 万元。对关联方应付

款项合计 20,894.82 万元。其中：公司应付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

20,000 万元，应付借款利息合计 26.58 万元，应付贵州中车绿色环保有限

公司 868.24 万元。 

2、关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贵州中车绿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资金往来为日常关联交易所

致，双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交易原则，严格

按照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本着双方自愿互利原则，借款

系为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借款利率为金融市场同期基准贷款利率 4.35%，上

述借款有利于公司解决公司短期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未发现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贵州中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中车长江运输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的资金往来遵循了公正、公平、互惠的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我们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流程等相关文件资料进

行了认真审核，报告期公司通过对各项经营风险进行有效评价，进一步完

善和优化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确保执行严格、有效。我们认为：目前公司

的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健全完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

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具体、合理、有效，能够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正常开

展以及对经营风险的有效控制，内部控制评价真实、客观、完整。 

 

三、对公司董事会利润分配预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年初

未分配利润为 56,461,827.72 元，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75,700,000.67 元。公司拟以 2018 年末总股本 422,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0.30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报告期证券投资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开展海通证券市值管理工作的相关交易记录及

财务资料，我们认为：报告期公司实施海通证券市值管理符合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公司有较为完善的证券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资金安

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报告期证券投资风险控制有效。 

 

五、关于报告期内与关联方进行金融服务的独立意见 

我们核查了公司报告期开展关联存贷款金融业务的相关记录及财务资

料，我们认为：报告期公司实施关联存贷款业务履行审批程序符合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并严格按照审批权限执行，公司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

度及风险处置方案，能够保证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报告期关联

存贷款金融业务风险控制有效。 

 

六、关于聘任郑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经查询郑巍先生的基本资料及履历等相关材料，未发现其存在《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



发现其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且前述处

罚和惩戒尚未解除的情形。本次聘任郑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七、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的独立意见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根据新会计政策编制的财务报告能够客

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执行新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 

 

八、关于《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符合《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规划的制定有利于公司建

立健全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

一致性、合理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九、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贵州中车绿色环保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遵循

了公正、公平、互惠的交易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王立明、蔡东 

2019 年 3 月 27 日 


